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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學校長會沙田區㆗學校長會沙田區㆗學校長會沙田區㆗學校長會

對㆗學學位失衡之意見對㆗學學位失衡之意見對㆗學學位失衡之意見對㆗學學位失衡之意見

於於於於 2004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30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時呈交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時呈交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時呈交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時呈交

㆒、 我們認為沙田區㆗學學位失衡，乃由教育統籌局(前教育署)規劃失誤所致。十
年來，沙田區㆗學學位已過剩，當局亦掌握出生㆟口不斷㆘降之情況，然仍年

年在沙田區興建㆗學，又年年須派區外小六生到沙田區㆗學，㆒時從大埔北

區，㆒時從油尖旺、深水 、九龍城及黃大仙，既擾民，又不便學校訂定發展

計劃，復浪費鉅大金錢。

㆓、 我們強烈要求當局規劃要小心，在未有確實之數據前，停止在沙田區興建新

校。

㆔、 我們強烈要求政府履行承諾，提供優質教育，在現時條件許可㆘，於沙田區學

校實行小班教學。至低限度，在某些弱勢學校實施。

㆕、 直資學校的政策對現有的公營學校不公平，直資學校既接受政府的資助，但教

育統籌局卻容許直資學校在課程和教學語言政策㆖採取與公營學校不同的標

準；因此，我們強烈要求教育統籌局公平㆞並審慎㆞處理課程、教學語言及其

他有關的政策。

五、 直資高㆗學院原先設計是為高㆗學生提供另類升學課程，容許高㆗學院招收大

量初㆗學生完全違反原來設計，極不合理，亦加劇學位失衡情況。 因此，我們
強烈要求教育統籌局停止在沙田區興建高㆗學院，並且不應容許已建成之高㆗

學院招收初㆗學生。

六、 我們強烈要求所有教育政策之訂定，要符合公開、公正和公平之原則，並須經

廣泛諮詢和討論，始可推行。我們反對有錯不認而卸責於㆟和文過飾非之作

風。


